关于《池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推行新兴产业“沙盒监管”实施方案(试行)(征求意见稿)》的起草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起草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
[bookmark: OLE_LINK1]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提出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”的要求。为推动我市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等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，落实国家关于创新监管方式、为新兴产业发展营造宽松环境的指示精神，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全市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包括但不限于半导体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低空经济、智能网联汽车、航空航天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，对其中信用风险分类等级为C级或D级，不涉及《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且未纳入新兴产业“白名单”的企业，实行“沙盒监管”。通过划定一个“盒子”，帮助“盒子”内的企业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实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完善合规体系，提升信用等级，全程护航“沙盒”内企业创新发展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系统研究、深入学习。深入学习国家相关政策文件，系统研究各地在特种设备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施“沙盒”监管的成熟经验与案例，分析我市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与监管需求，明确了方案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。
（二）形成初稿，广泛征询。在充分研究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拟定《实施方案》初稿。初稿明确了“沙盒”监管的定义、实施范围、监管举措、实施步骤、工作要求等核心章节。初稿形成后，在局内召开征求意见会进行讨论修改，并向省局领导征求意见。
（三）修改完善，审核报批。对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和建议进行逐条梳理、认真研究、充分吸纳。对于合理可行的建议，予以采纳并融入文本；对于暂不具备条件的，也进行了沟通说明。在此基础上，对《实施方案》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，已履行内部合法性审核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，确保内容合法合规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方案》分为五个部分，主要包括工作目标、实施范围、监管举措、实施步骤及工作要求。在工作目标部分，提出了沙盒监管的定义和基本要求。实施范围中，明确将新兴产业中信用风险分类等级为C、D级,且不涉及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，未纳入新兴产业“白名单”的企业纳入沙盒监管。在监管举措中，提出构建“审查建档、入盒观察、风险处置、合规提升、动态管理”五大核心工作机制，包括“申报审查与建档公示”管理机制、“入盒承诺与观察期”管理机制、“刚性底线与柔性执法”处置机制、“精准监管与合规帮扶”服务机制、“动态升降与常态化”管理机制，形成一系列清晰透明、可操作性强的内部流程，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，“一企一策”帮助企业建立内部合规体系，实施包容审慎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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